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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政府文件★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严禁一切野外用火的通告

厦同政〔2026〕30号

近期森林火险等级持续高度危险级别，森林防灭火形势异常严峻，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

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厦门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发布高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的通知》

（2026年第2号），决定从2026年2月11日0时至2026年2月24日24时，全区的林区、林缘禁止一切农

事、林事等野外生产用火，以及焚香烧纸等一切野外非生产用火，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如有下列行

为：

一、烧荒、烧田边杂草、焚烧稻草、烧灰积肥；

二、吸烟、烤火、野炊、祭祀祭扫用火；

三、燃放烟花爆竹；

四、开山爆破等工程用火；

五、携带火种、易燃物品进入林区；

六、熏烟驱兽、私设电网猎捕野生动物；

七、其他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将由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福建省森林防

火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个人处3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给予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凡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对违反本通告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监督、制止并举

报，经查属实，将给予奖励。

举报电话：12119 7022527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2026年2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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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对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已发布

公告通告予以废止的通告

厦同征〔2026〕29号

我区于2025年4月17日发布《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

工程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厦同征预告〔2025〕13号）、2025年7月4日发布《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

府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厦同征地安置公

告〔2025〕21号）、2025年8月7日发布《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

路二期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征求意见结果及修订情况的通告》，现因该项目已重新取得《土地

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编号：5010120251260），后续将重新发布涉及本项目的相关公告通告，对

下列有关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已发布公告通告予以废止：

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征收土地预公

告》（厦同征预告〔2025〕13号）;

二、《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的公告》（厦同征地安置的公告〔2025〕21号）；

三、《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

方案征求意见结果及修订情况的通告》。

本通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2026年2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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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厦同征地安置公告〔2026〕4号

为实施厦门市同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

若干规定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经组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土地现状调查，现就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

路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征收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502002025XS0114565号）和《土地勘测定界

技术报告书》（编号：5010120251378）等文件，确定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土地征收范围

位于同安区大同街道下溪头村，具体位置详见附件2。

（二）征收目的

本次征收土地用于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为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运输用地建设需要，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公共利益情形。

（三）土地现状

本项目需征收土地面积1.2518公顷，其中大同街道下溪头村水田1.0842公顷、旱地0.1040公顷、

园地0.0274公顷、草地0.0103公顷、其他农用地0.0259公顷。本项目需征收住宅房屋约0栋，涉及住

宅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米，住宅无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米；征收非住宅房屋约0栋，涉及非住宅合

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米，非住宅无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米。

本项目拟征收大同街道下溪头村1.2158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土地使用权人为下溪头村村民委员

会，由下溪头村村民委员会管理经营。

本项目征收土地需安置农业人口75人。

（四）补偿标准、社会保障

1.征地包干标准

根据我市《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156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通知》（厦府〔2023〕167号）和《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251号）、《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规〔2023〕5号）执行。

2.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公告期限：自2026年2月24日起三十日。

三、异议反馈

拟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如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府提出异议或

提起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四、签约期限：自2026年2月24日起2个月。

五、禁止事项

自本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不当

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抢栽、抢种、抢建；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装修及增加附属设施；房屋产权转

移、分割、析产；商事登记、税务登记；迁入户口、分户等。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六、补偿登记

本项目土地征收所涉及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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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前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地址：厦门市同安区朝晖路699号）办理补偿登记。

七、签订协议

本项目所涉及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内就土地征收与厦

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签订征地补偿协议。逾期未签约的，土地征收经批准后，将由街

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依法报请本府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原已签订的协议继续有效。

八、经办机构

（一）负责组织单位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系人：蔡先生，联系电话：0592-7036690。

（二）具体实施单位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大同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许先生，联系电话：0592-7026244。

特此公告。

附件：1.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2.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示意图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2026年2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同 安 区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 5 -

附件1

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土地（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因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集体土地征

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的通知》（厦府办规〔2021〕15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住

宅房屋征收房票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厦府办规〔2025〕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同安区区域范围

内各地块项目的实施方案及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特制定如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一、土地征收补偿

（一）征地包干标准

根据我市《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156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通知》（厦府〔2023〕167号）、《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251号）、《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规〔2023〕5号）执行。

（二）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

村镇企业用地补偿标准按《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集体土地村镇企业用地补偿标准的通

知》（厦府〔2007〕347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福建省征

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177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它

涉及文物保护事宜按《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在征地拆迁和项目建

设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厦文旅〔2019〕194号）办理。

二、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一）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有关规定

1.合法产权认定

被征收住宅房屋的用途、面积应当以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记载为准；权属未登记的住宅房屋符合

参照合法产权房屋认定条件的按照《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项目范围内权属未登记住宅房屋调查认定办

法》（厦资源规划规〔2021〕10号）中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

2.应安置人口认定

应安置人口认定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新增应安置人口认定截

止时点为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

安置人口认定办法》（厦资源规划规〔2021〕9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3.人均合法产权面积

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范围内属于应安置人口的家庭成员为计算

依据。属于一户多宅的，已批合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属于多户一宅的，其人口合并计算。具体合并

计算办法按照《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人均合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办法》（厦资源规划规

〔2021〕12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4.补偿方式与过渡方式

被征收人可自主选择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现金补偿、房票补偿）方式，属于人均合法产权面积

不足50平方米的部分，不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中的现金补偿方式。选择部分实行货币补偿（现金补偿、

房票补偿）、部分实行产权调换的，货币补偿面积不得超过被征收住宅合法产权面积（或应安置面

积）减去安置房面积的余额。

过渡方式：自行过渡

5.房票补偿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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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不适用房票补偿。

（二）具有合法批建手续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助、奖励办法

1.产权调换补偿方式

（1）房屋主体补偿

①拆一补一、不补差价。征收有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以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不区分

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结构、成新差异。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的等面积部分，不补差价。

②被征收人的房屋在其行政村内是唯一住房，且人均合法批建面积小于50平方米，按人均50平方

米给予安置。对人均不足50平方米，在2002年12月1日前已建成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的，按人均50平

方米认定产权予以补偿安置；未建部分（含已批未建）或者2002年12月1日以后建成无合法批建的部

分，按该类区砖混结构住宅重置价缴款后给予安置。

③被征收房屋合法批建面积大于人均50平方米的，按被征收房屋实际合法建筑面积等面积调换安

置。

④被征收人所选取的安置房总面积按超出被征收住宅合法建筑面积最小的原则控制。超面积安置

的，超面积部分按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计算。

⑤楼层调节价：按规定应缴交楼层调节价。

⑥安置房源：经初步调查，本项目不涉及住宅房屋征收，故暂无安置房源。

（2）装修补偿费

①允许被征收人选择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280元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

选择评估补偿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结果补偿。无合法手续的房屋及人均合法产权面积

不足50平方米部分，不给予装修补偿。

②用于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未进行初装修的，在安置房交房时，以安置房面积按300元/平方米给予

装修补偿。

（3）搬迁补助费

期房产权调换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元给予3次搬迁补助；实行现房产权调换

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元给予2次搬迁补助。

（4）过渡临时安置费

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住宅房屋征收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费标准的意见》（厦府规

〔2024〕1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5）一次性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将被征收房

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结合区位房屋补偿价的10%

（即13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6）房屋所有权证奖励

持有《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或《福建省厦门市乡村房产契证》的，给予5000元/户奖励。

2.货币补偿方式（现金补偿、房票补偿）

（1）房屋主体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产权建筑面积结合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不含楼层调节价）给予补

偿。

（2）装修补偿费

允许被征收人选择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280元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选

择评估补偿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结果补偿。无合法手续的房屋及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

足50平方米部分，不给予装修补偿。

（3）搬迁补助费

以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按每平方米7元给予2次搬迁补助。

（4）过渡临时安置补助费

临时安置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15元，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应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

积为基数，向被征收人一次性支付6个月（含3个月装修期）的临时安置费。

（5）一次性搬迁、按期签约、按期搬迁奖励

①一次性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将被征收房

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按区位房屋补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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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即13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②按期签约奖励、按期搬迁奖励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奖励的通知》（厦府规〔2025〕6

号）的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建筑面积的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可根据实际情况按

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结合合法建筑面积给予10%按期签约奖励和10%按期搬迁奖励。

（6）房屋所有权证奖励

持有《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或《福建省厦门市乡村房产契证》的，给予5000元/户奖励。

（三）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自行搬迁补助、奖励

征收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不予补偿。但对2002年12月1日之前建成的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

屋，凡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的，可根据以下情况适当给予补助、奖励，以下补助、

奖励标准为上限。

1.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小于50平方米（含50平方米）的，在给予人均50平方米补偿安置的基

础上，被征收人无合法批建手续部分，按人均30平方米给予补助。其已建的住宅：框架结构按每平方

米28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砖混结构按每平方米24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其他结构按每平方米

200元给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170元给予奖励。

2.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大于50平方米小于80平方米的，其无合法批建手续部分，按人均80平

方米扣除合法批建面积的剩余部分面积给予补助。被征收人已建的住宅：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280元

（含装修）给予补助，砖混结构按每平方米24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其他结构按每平方米200元给

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170元给予奖励。

3.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建筑面积大于80平方米的（含80平方米），被征收人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

屋不予补助，没有违建也不予奖励。

4.对于2002年12月1日之后建造的无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一律依法予以拆除，不给予任何补

助，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三、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一）征收补偿实施有关规定

1.合法产权认定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的用途、面积以下列合法用地手续和房屋建设批建手续的记载为准：

（1）土地房屋权证；

（2）市土地管理部门核发的《厦门市乡村企事业用地许可证》；

（3）市土地管理部门（含原同安县政府）核发的乡镇企业用地批文、红线图及规划管理部门核

发的建设许可证。

2.补偿方式与过渡方式

因城市规划调整无法对被征收企业经营性用房实行产权调换，采用货币补偿（现金补偿）方式。

过渡方式：自行过渡

（二）具有合法批建手续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办法

1.房屋主体补偿

具有合法用地手续和房屋建设批建手续的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按照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

合法用地手续和房屋建设批建手续未注明建筑面积的，按容积率不高于1的实际建筑面积计算；

容积率超过1的部分，框架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120元、砖混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90元、其他结构房屋

按每平方米70元给予搬迁补助（以上含装修补助）。

2.装修补偿费

允许被征收人选择按可认定产权建筑面积给予每平方米150元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选择评

估补偿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结果补偿。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不给予装修补偿。

3.搬迁补助费

征收非住宅房屋，根据下列房屋用途给予搬迁补助：

（1）房屋产权用途为办公、工厂、仓库等，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按照每平方米7元给予二次包干搬

迁补助或选择评估，选择评估的由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2）房屋产权用途为商业，结合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按每平方米20元给予二次搬迁补助。

4.停产停业损失和职工工资补偿

征收符合《福建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规定条件的非住宅用房，应当给

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职工工资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职工工资补偿期限按六个月计算。被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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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承租人（实际经营者）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及职工工资补偿分配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1）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标准，根据生产经营者近三年的年平均净利润确定；生产经营期限不

足三年的，以实际生产经营期限的年平均净利润确定。净利润根据税务部门出具的税后利润额证明材

料确定；税务部门无法出具证明的，根据具备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年度审计报告确

定。

（2）停产停业的职工工资补偿标准，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当年的上年度厦门市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结合经营者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录的职工平均人数确定。职工平均人数按下列办

法计算：

a.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时，上年度满一个自然年度的，按上年度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

录的月平均人数计算；

b.营业执照注册登记（指注册登记地在被征收范围内）之月至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当月，期间未

满一个自然年度的，按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当月往前推算12个月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录的月

平均人数计算，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录的月份计算。

5.一次性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将被征收房

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按区位房屋补偿价

的10%（即13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无合法批建手续非住宅房屋补助、奖励

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非住宅房屋，不予补偿。但在2002年12月1日前有以下手续，并已建造的，在

规定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的，可按下列标准给予搬迁补助：

1.经区人民政府（包括区建设、土地、规划、计统、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或经区村

镇企业土地房屋清理与确权领导小组审核同意的，或持有规划管理部门及土地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并盖

章的《厦门市乡镇企业建筑物补办手续工作表》的，容积率不高于1的框架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420

元、砖混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360元、其他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200元给予搬迁补助（含装修补助）；

2.其他非住宅房屋，凡能提供房屋租赁或企业纳税证明的，容积率不高于1的框架结构房屋按每

平方米120元、砖混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90元、其他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70元给予搬迁补助（以上含

装修补助）。

四、评估事宜

按照《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对房屋征收

评估工作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厦资源规划规〔2022〕2号）执行。

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

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

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五、本补偿方案未涉及的问题，按我市现行征收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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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下溪头一路和二路道路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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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

厦同征地安置公告〔2026〕5号

为实施厦门市同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

若干规定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经组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土地现状调查，现就厦门甘岭110千伏输

变电工程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征收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50200202400146号）和《土地勘测定界技术

报告书》（编号：5010120251289）等文件，确定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土地征收范围位于

同安区新民街道柑岭村，具体位置详见附件2。

（二）征收目的

本次征收土地用于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为政府组织实施的公用设施用地建设需要，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公共利益情形。

（三）土地现状

本项目需征收土地面积0.4699公顷，其中新民街道柑岭村水田0.0049公顷、水浇地0.4242公顷、

园地0.0194公顷、其他农用地0.0108公顷、城镇村及工矿用地0.0043公顷、交通运输用地0.0063公

顷。本项目需征收住宅房屋约0栋，涉及住宅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米，住宅无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

米；征收非住宅房屋约0栋，涉及非住宅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米，非住宅无合法产权面积约0平方

米。

本项目拟征收新民街道柑岭村0.4699公顷土地未承包到户，土地使用权人为柑岭村第14小组，由

柑岭村第14村民小组管理经营。

本项目征收土地需安置农业人口27人。

（四）补偿标准、社会保障

1.征地包干标准

根据我市《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156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通知》（厦府〔2023〕167号）和《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251号）、《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规〔2023〕5号）执行。

2.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按照国家、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二、公告期限：自2026年2月28日起三十日。

三、异议反馈

拟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居）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

如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应当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府提出异议或

提起听证申请，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

四、签约期限：自2026年2月28日起3个月。

五、禁止事项

自本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不当

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抢栽、抢种、抢建；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装修及增加附属设施；房屋产权转

移、分割、析产；商事登记、税务登记；迁入户口、分户等。违反规定实施的，不予补偿。

六、补偿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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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土地征收所涉及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内持不动产权属证明材

料前往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地址：同安区新民大道1800号）办理补偿登记。

七、签订协议

本项目所涉及的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在本公告规定的签约期限内就土地征收与厦

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签订征地补偿协议。逾期未签约的，土地征收经批准后，将由街

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依法报请本府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

原已签订的协议继续有效。

八、经办机构

（一）负责组织单位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联系人：蔡先生，联系电话：0592-7036690。

（二）具体实施单位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

联系人：黄静玲，联系电话：0592-7202006。

特此公告。

附件：1.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2.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示意图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2026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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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因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集体土地

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的通知》（厦府办规〔2021〕15号）、《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

住宅房屋征收房票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厦府办规〔2025〕4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同安区区域范

围内各地块项目的实施方案及本项目的具体情况，特制定如下征收补偿安置方案。

一、土地征收补偿

（一）征地包干标准

根据我市《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156号）、

《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补充通知》（厦府〔2023〕167号）、《厦门市人民

政府关于公布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2023〕251号）、《厦门市

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厦府规〔2023〕5号）执行。

（二）集体建设用地补偿标准

村镇企业用地补偿标准按《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集体土地村镇企业用地补偿标准的通

知》（厦府〔2007〕347号）等文件的有关规定执行。

（三）社会保障

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福建省征

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办法》（省政府令第177号）等有关规定执行。

（四）其它

涉及文物保护事宜按《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在征地拆迁和项目建

设中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厦文旅〔2019〕194号）办理。

二、集体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一）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有关规定

1.合法产权认定

被征收住宅房屋的用途、面积应当以土地房屋权属证书的记载为准；权属未登记的住宅房屋符合

参照合法产权房屋认定条件的按照《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项目范围内权属未登记住宅房屋调查认定办

法》（厦资源规划规〔2021〕10号）中的有关规定进行认定。

2.应安置人口认定

应安置人口认定应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新增应安置人口认定截

止时点为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两年。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应

安置人口认定办法》（厦资源规划规〔2021〕9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3.人均合法产权面积

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以被征收住宅房屋的所有权人在征收范围内属于应安置人口的家庭成员为计算

依据。属于一户多宅的，已批合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属于多户一宅的，其人口合并计算。具体合并

计算办法按照《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住宅房屋人均合法产权面积合并计算办法》（厦资源规划规

〔2021〕12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4.补偿方式与过渡方式

被征收人可自主选择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现金补偿、房票补偿）方式，属于人均合法产权面积

不足50平方米的部分，不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中的现金补偿方式。选择部分实行货币补偿（现金补偿、

房票补偿）、部分实行产权调换的，货币补偿面积不得超过被征收住宅合法产权面积（或应安置面

积）减去安置房面积的余额。

过渡方式：自行过渡

5.房票补偿规则

本项目不适用房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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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合法批建手续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安置、补助、奖励办法

1.产权调换补偿方式

（1）房屋主体补偿

①拆一补一、不补差价。征收有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以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计算，不区分

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结构、成新差异。被征收房屋与安置房的等面积部分，不补差价。

②被征收人的房屋在其行政村内是唯一住房，且人均合法批建面积小于50平方米，按人均50平方

米给予安置。对人均不足50平方米，在2002年12月1日前已建成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的，按人均50平

方米认定产权予以补偿安置；未建部分（含已批未建）或者2002年12月1日以后建成无合法批建的部

分，按该类区砖混结构住宅重置价缴款后给予安置。

③被征收房屋合法批建面积大于人均50平方米的，按被征收房屋实际合法建筑面积等面积调换安

置。

④被征收人所选取的安置房总面积按超出被征收住宅合法建筑面积最小的原则控制。超面积安置

的，超面积部分按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计算。

⑤楼层调节价：按规定应缴交楼层调节价。

⑥安置房源：经初步调查，本项目不涉及住宅房屋征收，故暂无安置房源。

（2）装修补偿费

①允许被征收人选择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280元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

选择评估补偿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结果补偿。无合法手续的房屋及人均合法产权面积

不足50平方米部分，不给予装修补偿。

②用于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未进行初装修的，在安置房交房时，以安置房面积按300元/平方米给予

装修补偿。

（3）搬迁补助费

期房产权调换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元给予3次搬迁补助；实行现房产权调换

的，按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元给予2次搬迁补助。

（4）过渡临时安置费

按照《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住宅房屋征收过渡期限及临时安置费标准的意见》（厦府规

〔2024〕1号）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5）一次性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将被征收房

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结合区位房屋补偿价的10%

（即13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6）房屋所有权证奖励

持有《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或《福建省厦门市乡村房产契证》的，给予5000元/户奖励。

2.货币补偿方式（现金补偿、房票补偿）

（1）房屋主体补偿

按被征收房屋的合法产权建筑面积结合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不含楼层调节价）给予补

偿。

（2）装修补偿费

允许被征收人选择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按每平方米280元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选

择评估补偿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结果补偿。无合法手续的房屋及人均合法产权面积不

足50平方米部分，不给予装修补偿。

（3）搬迁补助费

以被征收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按每平方米7元给予2次搬迁补助。

（4）过渡临时安置补助费

临时安置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15元，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应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

积为基数，向被征收人一次性支付6个月（含3个月装修期）的临时安置费。

（5）一次性搬迁、按期签约、按期搬迁奖励

①一次性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将被征收房

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按区位房屋补偿价

的10%（即13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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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按期签约奖励、按期搬迁奖励

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优化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奖励的通知》（厦府规〔2025〕6

号）的规定，征收集体土地上具有合法建筑面积的住宅房屋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可根据实际情况按

产权调换标准房屋市场评估价结合合法建筑面积给予10%按期签约奖励和10%按期搬迁奖励。

（6）房屋所有权证奖励

持有《厦门市农村房屋所有权证》或《福建省厦门市乡村房产契证》的，给予5000元/户奖励。

（三）无合法批建手续房屋自行搬迁补助、奖励

征收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不予补偿。但对2002年12月1日之前建成的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

屋，凡被征收人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的，可根据以下情况适当给予补助、奖励，以下补助、

奖励标准为上限。

1.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小于50平方米（含50平方米）的，在给予人均50平方米补偿安置的基

础上，被征收人无合法批建手续部分，按人均30平方米给予补助。其已建的住宅：框架结构按每平方

米28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砖混结构按每平方米24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其他结构按每平方米

200元给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170元给予奖励。

2.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面积大于50平方米小于80平方米的，其无合法批建手续部分，按人均80平

方米扣除合法批建面积的剩余部分面积给予补助。被征收人已建的住宅：框架结构按每平方米280元

（含装修）给予补助，砖混结构按每平方米240元（含装修）给予补助，其他结构按每平方米200元给

予补助；未建部分按每平方米170元给予奖励。

3.人均合法批建的住宅建筑面积大于80平方米的（含80平方米），被征收人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

屋不予补助，没有违建也不予奖励。

4.对于2002年12月1日之后建造的无合法批建手续的住宅，一律依法予以拆除，不给予任何补

助，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三、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

（一）征收补偿实施有关规定

1.合法产权认定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的用途、面积以下列合法用地手续和房屋建设批建手续的记载为准：

（1）土地房屋权证；

（2）市土地管理部门核发的《厦门市乡村企事业用地许可证》；

（3）市土地管理部门（含原同安县政府）核发的乡镇企业用地批文、红线图及规划管理部门核

发的建设许可证。

2.补偿方式与过渡方式

因城市规划调整无法对被征收企业经营性用房实行产权调换，采用货币补偿(现金补偿)方式。

过渡方式：自行过渡

（二）具有合法批建手续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办法

1.房屋主体补偿

具有合法用地手续和房屋建设批建手续的集体土地上非住宅房屋，按照市场评估价给予补偿。

合法用地手续和房屋建设批建手续未注明建筑面积的，按容积率不高于1的实际建筑面积计算；

容积率超过1的部分，框架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120元、砖混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90元、其他结构房屋

按每平方米70元给予搬迁补助（以上含装修补助）。

2.装修补偿费

允许被征收人选择按可认定产权建筑面积给予每平方米150元包干补偿或选择评估补偿，选择评

估补偿不论评估结果高低，一律按评估补偿结果补偿。无合法批建手续的房屋不给予装修补偿。

3.搬迁补助费

征收非住宅房屋，根据下列房屋用途给予搬迁补助：

（1）房屋产权用途为办公、工厂、仓库等，被征收人可以选择按照每平方米7元给予二次包干搬

迁补助或选择评估，选择评估的由具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2）房屋产权用途为商业，结合被征收房屋产权面积按每平方米20元给予二次搬迁补助。

4.停产停业损失和职工工资补偿

征收符合《福建省实施<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办法》规定条件的非住宅用房，应当给

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职工工资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和职工工资补偿期限按六个月计算。被征收

人与承租人（实际经营者）对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及职工工资补偿分配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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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标准，根据生产经营者近三年的年平均净利润确定；生产经营期限不

足三年的，以实际生产经营期限的年平均净利润确定。净利润根据税务部门出具的税后利润额证明材

料确定；税务部门无法出具证明的，根据具备相应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企业年度审计报告确

定。

（2）停产停业的职工工资补偿标准，根据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当年的上年度厦门市在岗职工平

均工资，结合经营者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录的职工平均人数确定。职工平均人数按下列办

法计算：

a.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时，上年度满一个自然年度的，按上年度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

录的月平均人数计算；

b.营业执照注册登记（指注册登记地在被征收范围内）之月至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当月，期间未

满一个自然年度的，按房屋征收公告发布当月往前推算12个月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录的月

平均人数计算，不足12个月的，按实际在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纳社保记录的月份计算。

5.一次性搬迁奖励

被征收人在签约期限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在协议约定的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并将被征收房

屋及附属物完整交付征收实施单位拆除的，以被征收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按区位房屋补偿价

的10%（即130元/平方米）给予一次性搬迁奖励，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万元。

（三）无合法批建手续非住宅房屋补助、奖励

无合法批建手续的非住宅房屋，不予补偿。但在2002年12月1日前有以下手续，并已建造的，在

规定搬迁期限内自行搬迁的，可按下列标准给予搬迁补助：

1.经区人民政府（包括区建设、土地、规划、计统、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或经区村

镇企业土地房屋清理与确权领导小组审核同意的，或持有规划管理部门及土地管理部门签署意见并盖

章的《厦门市乡镇企业建筑物补办手续工作表》的，容积率不高于1的框架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420

元、砖混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360元、其他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200元给予搬迁补助（含装修补助）；

2.其他非住宅房屋，凡能提供房屋租赁或企业纳税证明的，容积率不高于1的框架结构房屋按每

平方米120元、砖混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90元、其他结构房屋按每平方米70元给予搬迁补助（以上含

装修补助）。

四、评估事宜

按照《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对房屋征收

评估工作管理的意见的通知》（厦资源规划规〔2022〕2号）执行。

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向房地产价格评估

机构申请复核评估；对复核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核结果之日起10日内，向被征收房屋所

在地评估专家委员会申请鉴定。

五、本补偿方案未涉及的问题，按我市现行征收的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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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厦门甘岭110千伏输变电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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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关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

工程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

厦同征预告〔2026〕12号

为实施厦门市同安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厦门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现发布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征收土地预公告：

一、征收范围

根据《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350212202100004号）、《厦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准予规划许可变更决定书》（编号：厦资源规划同选址准更〔2024〕第007号）和《土地勘测

定界技术报告书》（编号：5010120251260），确定项目土地征收范围位于同安区祥和街道卿朴村、

西湖社区、阳翟社区，具体位置详见附件,征收土地面积3.0856公顷。

二、征收目的

本次征收土地用于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为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运输

用地建设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符合公共利益情形。

三、公告期限

自2026年2月24日起至2026年3月9日止（10个工作日）。

四、土地现状调查

本公告发布后，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祥和街道办事处将对本项目征收范围内人口、户数和土地

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房屋、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权属、种类、数量等现状进行调

查、清点、测绘，同时对本征收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届时请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

及相关部门予以积极支持配合。

五、禁止事项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在征收范围内实施下列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

行为：抢栽、抢种、抢建；改变房屋结构和用途、装修及增加附属设施；房屋产权转移、分割、析

产；商事登记、税务登记；迁入户口、分户等。

六、其他事项

（一）本公告在征收土地所在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和村（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范围

内予以张贴，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及时将本公告内容通知被征地的单位和个人。

（二）本征收项目征收过程中若涉及评估的，评估时点按本公告发布时点执行。

（三）此次征地工作由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祥和街道办事处具体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示意图

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政府

2026年2月24日

（联系人：蔡先生 联系电话：0592-7036690）

（此件主动公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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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同安祥平保障房地铁社区市政道路二期

工程项目征收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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